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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

穗府行复〔2024〕802 号 

 

申请人：吴 XX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邮政管理局。 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净慧街七号。 

负责人：周建军，职务：局长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 2024 年 3 月 6 日作出的穗邮管信〔2024〕

第 66 号《处理意见书》，向本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府依法予以

受理，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邮管信〔2024〕第 66 号《处理意见书》，

并责令重作。 

申请人称： 

被申请人很明显认定事实不清，没有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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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的收件地址一直是广州市花都区X华揽收部或X宁揽收部派

件，被申请人却认为是因为申请人收件地址缺少具体门牌号而导致

分给紫 X 营业部派件。申请人提供 3 个（实际上不止 3 个）同样收

件地址的快件，均没有分给紫 X 营业部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处

理意见书事实认定不清，没有依法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利，应当撤

销重作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，相关案件处理事实清楚，证据充

分 

申请人本次行政复议申请涉及的事项，答复人已于 2024 年 3

月 15 日在穗府行复〔2024〕718 号进行答复。2024 年 1 月 19 日申

请人在市信访局网上系统提交的信访件，系统转办编号为：

WT4401002024011968949,申请人反映中国邮政速递股份物流有限

公司在快件转运过程中存在错封的问题。答复人依据《信访工作条

例》《邮政业用户申诉处理办法》的规定处理。申请人反映的快件

单号为 1014420793936, 2024 年 1 月 18 日成都寄广州，收件地址为

广州市花都区 X 华街花城路 XX 活动中心对面，2024 年 1 月 19 日

显示签收。经查，快件因收件地址不详，欠具体门牌号和房号，邮

政快递员于2024年1月19日三次电话联系申请人确认正确地址后，

由收件人委托朋友邝先生领取成功。该快件在服务时限内，未发现

存在错封情况。 

二、答复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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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转办编号为：WT4401002024011968949,答复人于 2024 年

1 月 19 日收到市信访局转办的关于申请人提出的信访诉求，2024

年 1 月 31 日答复人根据《信访工作条例》依法予以受理，并通过

EMS（单号：1046129615036）以邮寄方式于 2 月 1 日将《受理告

知书》（穗邮管信〔2024〕第 28 号）送达申请人。2024 年 3 月 6

日，答复人就相关案件处理情况出具处理意见书（穗邮管信〔2024〕

第 66 号）并于 2024 年 3 月 7 日通过 EMS（单号：1046129828336）

送达申请人。答复人的处理程序，符合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第三十四

条规定“对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六项规定的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

日起 60 日内办结；情况复杂的，经本机关、单位负责人批准，可以

适当延长办理期限，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，并告知信访人延期

理由。” 

综上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，且

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，相关案件处理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程序

合法，请求驳回其复议申请。 

本府查明： 

2024 年 1 月 19 日，申请人通过广州市信访局网上系统提交《广

州 市 信 访 局 人 民 群 众 信 访 登 记 表 》 （ 信 访 件 编 号 ：

WT4401002024011968949），反映中国邮政速递股份物流有限公司

多次分错其邮件的事项。2024 年 1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邮管

信〔2024〕第 28 号《受理告知书》，决定受理上述事项，并告知申

请人依据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将在受理之日起 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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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办结并给予答复。2024 年 2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将上述受理告知

书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
2024 年 3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对中国邮政速递股份物流有限公司

广州市花都区紫X 营业部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询问，并调取该网

点备案回执、营业执照及案涉快递单号 1014420793936 号的流程信

息、电话记录单等。 

2024 年 3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邮管信〔2024〕第 66 号《处

理意见书》，主要内容为：“经查，单号：1014420793936，2024 年

1 月 18 日成都寄广州，1 月 19 日显示签收。接诉后，我局执法人员

对中国邮政速递股份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区紫X营业部进行询

问。经核实，快件 1 月 19 日到达紫 X 营业部，由于收件地址缺少

具体门牌号，营业部人员当天三次电话联系收件人，收件人要求自

行到营业部取件，当天由收件人委托朋友邝先生领取成功。该快件

在服务时限内，未发现存在错分的情况。”2024 年 3 月 7 日，被申

请人将上述处理意见书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
2024 年 3 月 7 日，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《处理意见

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 

本府认为: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

负责对全国的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市场实施监督管理。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邮政管理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的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市场

实施监督管理。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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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辖区的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市场实施监督管理……。”被申请人

作为本市邮政管理部门，具有对管辖区域内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市

场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。 

关于事实认定方面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》第六十五条规

定：“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应当及时、妥善处理用户对服务质量提出

的异议。用户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，可以向邮政管理部门申诉，邮

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，并自接到申诉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

答复。”本案中，关于申请人反映的中国邮政速递股份物流有限公司

广州市分公司多次分错其邮件的事项，被申请人经询问中国邮政速

递股份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区紫X营业部、调取网点备案回执、

营业执照、案涉运单流程信息及电话记录等证据，综合现有证据认

定案涉快件在快递服务时限内未发现错分的情况，被申请人遂作出

的案涉《处理意见书》，告示申请人上述调查和处理情况，其认定

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。 

关于处理程序方面。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对信

访人提出的申诉求决类事项，有权处理的机关、单位应当区分情况，

分别按照下列方式办理：（一）应当通过审判机关诉讼程序或者复

议程序、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程序或者法律监督程序、公安机关法律

程序处理的，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未依法终结的，按照法律法规规定

的程序处理。（二）应当通过仲裁解决的，导入相应程序处理。（三）

可以通过党员申诉、申请复审等解决的，导入相应程序处理。（四）

可以通过行政复议、行政裁决、行政确认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等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F%89%E8%AE%BC%E7%A8%8B%E5%BA%8F/1084887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8%91%E4%BA%8B%E7%AB%8B%E6%A1%88/4220007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B%91%E7%9D%A3%E7%A8%8B%E5%BA%8F/3623532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5%AE%89%E6%9C%BA%E5%85%B3/11728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5%AE%89%E6%9C%BA%E5%85%B3/11728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3%95%E5%BE%8B%E7%A8%8B%E5%BA%8F/10768628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8C%E6%94%BF%E5%A4%8D%E8%AE%AE/662432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8C%E6%94%BF%E8%A3%81%E5%86%B3/66160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8C%E6%94%BF%E7%A1%AE%E8%AE%A4/3094068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8C%E6%94%BF%E8%AE%B8%E5%8F%AF/66390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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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程序解决的，导入相应程序处理。（五）属于申请查处违法行

为、履行保护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职责的，依法履行或者

答复。（六）不属于以上情形的，应当听取信访人陈述事实和理由，

并调查核实，出具信访处理意见书。对重大、复杂、疑难的信访事

项，可以举行听证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对信访人提出的申诉求决类信

访事项，有权处理单位应当区分相应情况进行处理，属于申请查处

违法行为、履行保护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职责的，应当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职责或者答复。本案中，申请人虽通过信访渠

道反映中国邮政速递股份物流有限公司多次分错其邮件的事项，但

该诉求内容属于对快递服务质量提出的申诉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邮政法》第六十五条规定的三十日期限处理。被申请人于

2024 年 1 月 19 日收到申请人的申诉事项，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作

出受理通知书，于 2024 年 3 月 6 日作出处理意见书并邮寄送达申请

人，其处理超过三十日法定期限，属于程序轻微违法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《处理意见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

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容适当，但程序轻微违法，依法应予

确认程序违法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五第一款第（二）

项的规定，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穗邮管信〔2024〕第 66 号《处理意

见书》程序违法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行政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8C%E6%94%BF%E7%A8%8B%E5%BA%8F/66203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F%9D%E6%B3%95%E8%A1%8C%E4%B8%BA/41621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F%9D%E6%B3%95%E8%A1%8C%E4%B8%BA/41621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A%BA%E8%BA%AB%E6%9D%83/209339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4%A2%E4%BA%A7%E6%9D%83/43638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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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二〇二四年六月四日 


